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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買賣功能 
 
3.9. 標準組合的執行  

 
倘就有關HKATS電子交易系統所列跨期或策略組合（即「標準組合」）的一項

買賣盤輸入HKATS電子交易系統，則HKATS電子交易系統將根據組成標準組合

的每個個別期權系列的現行市價及標準組合的買賣盤價格自動產生衍生買賣盤

（「餌盤」）。該等餌盤的價格將根據組成標準組合的個別期權系列的價格變動

自動調整。  
 
餌盤乃根據餌盤產生的時間排序。餌盤的價格若根據組成標準組合的個別市場系

列的價格變動及╱或數量增幅而自動調整，該餌盤將視作新產生的餌盤看待。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traderules/otp/documents/chap03_chi.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traderules/otp/documents/chap03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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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一項標準組合買賣盤在個別期權系列中分別作為餌盤執行，則組成標準組合的

每份股票期權合約將按個別期權系列的當時市價配對。任何配對合約將於

HKATS電子交易系統內記錄為個別期權系列的獨立交易。  
 
倘一標準組合買賣盤於標準組合市場執行而非在個別期權系列中作為餌盤執行，

則標準組合的執行價未必與組成標準組合的股票期權合約的當時市價一致。配對

標準組合將於HKATS電子交易系統內記錄為個別期權系列的獨立交易。  
 
3.9A 自選組合的開設、執行及刪除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可使用HKATS電子交易系統自選組合功能，於某些交易

時段（由本交易所不時通知）內，設定及開設涉及某些期權合約（由本交易所不

時通知）的組合策略（「自選組合」）。自選組合一經開設，即可如同正常市場

系列一樣交易。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開設自選組合時須確保遵守下列準則： 
 
• 該自選組合是本交易所規定的策略組合之一； 

 
• 組成該策略的期權系列（「成分系列」）數目是在本交易所規定的範圍內； 

 
• 這些成分系列之間的比率是在本交易所規定的範圍內； 

 
• 這些成分系列的合約金額必須相同； 

 
• 該自選組合當其時並非訂明是標準組合；及 

 
• 有活躍買賣盤於開設自選組合的同時呈交。 
 
個別營業日內開設的自選組合不會結轉至下一營業日。 
 
自選組合的交易執行價未必與組成自選組合的期權合約的當前市價相對應。在

HKATS電子交易系統內，經配對的自選組合交易將記錄為個別市場系列中的獨

立交易。 
 
本交易所可不時訂明營業日內可於HKATS電子交易系統掛牌的自選組合數目上

限，以及每次聯通HKATS電子交易系統以開設自選組合時的買賣盤通過量，以

保障HKATS電子交易系統的穩健及確保市場妥善運作。 
 
本交易所任何時候均有絕對酌情權，可透過向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發出通知，

限制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在營業日內開設的自選組合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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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交易所保留權利，可在下列情況下，隨時刪除在HKATS電子交易系統掛牌的

任何自選組合，及取消該自選組合的任何買賣盤： 
 
(i) 該自選組合不符合程序第3.9A條訂明的準則； 

 
(ii) 該自選組合沒有活躍買賣盤； 

 
(iii) 在HKATS電子交易系統掛牌的自選組合總數超過本交易所不時規定及通

知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的上限； 
 

(iv) 開設該自選組合的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已超過程序第3.9A 條向其施加

的上限；或 
 

(v) 本交易所裁定該自選組合不恰當。 
 
任何非按程序第 3.9A 條所訂準則開設的自選組合交易，本交易所概不視作有效

交易，另即使期權交易規則或結算規則有任何條文的規定，聯交所期權結算所也

不會為此等交易登記或結算。若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在執行自選組合交易的營

業日當天接獲本交易所通知，指有關的自選組合交易為無效，則本交易所聯同聯

交所期權結算所將從期權系統刪除該無效的自選組合交易，而無須再通知有關期

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情況猶如該自選組合交易從未被執行。本交易所或聯交所

期權結算所對因刪除任何無效的自選組合交易而直接或間接引起的後果概不負

責，亦不承擔任何性質或如何引起的責任，不論是合約法、侵權法或其他法規。 
 
3.10A 更改及取消買賣盤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的代表可更改或取消其或代表其客戶輸入中央買賣盤賬

目而獲分配買賣盤編號的股票期權合約買賣盤，惟有關更改或取消須按照該客戶

或期權交易所參與者（視乎情況而定）就該特定買賣盤發出的指示進行。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只可在交易時間內及每個交易時段開始前30分鐘的交易

前時段內更改、取消或停止啟動記錄於中央買賣盤賬目中的買賣盤（「有效買賣

盤」）。  
 
涉及減少合約張數、更改有效期或修改選擇性「自由」文本資料的更改，不會影

響原來有效買賣盤的時間優先權。  
 
涉及更改價格或增加合約張數的更改若是在交易時間内作出，會導致失去原有效

買賣盤的時間優先權。上述更改不得在30分鐘的交易前時段作出。  
 
當在緊急情況下若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與HKATS電子交易系統失去聯通時有

意取消其於買賣盤賬目中的任何買賣盤，可要求交易所代其取消有關買賣盤，惟

須繳付收費（見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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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應變程序 
 
7.1C 設備故障  

 
若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用於連接HKATS電子交易系統的任何交易設備（包括

但不限於終端機、網絡設備及通訊線路）出現故障、錯誤或缺損，不論該等設施

是安裝在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的辦公場地或任何其他地點，期權買賣交易所參

與者應即時致電HKATS熱線報告事故。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須遵守《HKATS
使用者指南》內關於設備故障的程序。  
 
使用網間連接器的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若遇到聯通故障，可向交易所申請暫時

聯通應變交易網關。交易所可全權酌情決定是否批准該項申請。  
 
暫時未能接駁HKATS電子交易系統的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亦可要求交易所代

其刪除其在HKATS電子交易系統的買賣盤或進行其他程序（「代處理服務」）。

代處理服務主要作用是在真正緊急情況下啟動，以減低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因

突發情況暫時未能接駁系統出現的財務風險，而絕不是給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

的長遠替代安排。交易所預期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盡可能以最短時間恢復聯通

HKATS電子交易系統。代處理服務須視乎交易所在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提出

要求時可提供的資源而定。交易所會按個別情況評估每項代處理服務要求，並可

全權酌情拒絕其認為不適當的任何要求。交易所概不就其代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

者進行任何代處理服務而向有關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承擔任何責任。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聯通應變交易網關及要求交易所代其執行代處理服務均

須支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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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運作程序 附錄 A 
 
A4 HKATS電子交易系統相關收費 
 
費用類別  費用  
CLICK或透過網間連接器進行聯

通的程式介面分判牌照費  
 

每月每CLICK或程式介面1,750港元 

透過中央交易網關以每秒5個交易

的買賣盤通過量進行聯通的程式

介面分判牌照費 

每月每程式介面2,600元，惟期權買賣交易所

參與者以每秒5個交易的買賣盤通過量進行

的首兩次聯通，或以每秒10個交易的買賣盤

通過量進行的首次聯通，其中一項毋須支付

程式介面分判牌照費 
 

透過中央交易網關以每秒10個交

易的買賣盤通過量進行聯通的程

式介面分判牌照費 

每月每程式介面5,200元，惟期權買賣交易所

參與者以每秒5個交易的買賣盤通過量進行

的首兩次聯通，或以每秒10個交易的買賣盤

通過量進行的首次聯通，其中一項毋須支付

程式介面分判牌照費 

 
A5 緊急收費 
 
服務  收費  備註  
透過應變交易網關暫時聯

通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 
每日(或不足一日) 每次

聯通 1,000 港元  
先到先得。  

複印報告  每頁 5 港元 
(最高收費為每份報告

1,000 港元) 

先到先得。  

代處理非大量取消交  每項已接納及執行的交

易 50 港元  
1. 包括確認交易印本。  
2. 不包括交易及結算費用。  

代處理大量取消交易  1,000 港元  包括取消 20 個以上同一類

別或所有類別的買賣盤  
錯價交易 3,000 港元，由提出申索

方繳付 
 

 


